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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 115 年 1 月至 3月施政重點與工作績效 

壹、防制毒品危害 

一、強化毒品源頭管理 

(一)加強查緝製毒源頭：推動先驅原料一次性列管，阻斷境外

大量製毒原料流入國內；積極發掘高風險廠商，落實清查

可疑貨物報關資料及進口流向，釐清用途；另加強毒品情

資及常見製毒原料之資訊交流機制，強化國際合作查緝走

私毒品。 

(二)全力打擊毒品供應鏈：加強查緝運輸、販賣、輸入未列管

原料製造毒品者，阻斷供應來源；深入社區及營業場所掃

蕩中小盤藥頭，並清查轄內施用交易熱區，會同主管機關

規劃執行聯合稽查或臨檢查察，杜絕毒品交易擴散氾濫。 

(三)杜絕網路販毒管道：大麻及新興毒品常以社群媒體、通訊

軟體作為交易管道，各警察機關應加強網路巡邏，善用誘

捕偵查技巧查緝供毒藥頭。另全力推動各警察機關蒐報販

毒網站，經審查後依法申請停止解析，以有效阻斷民眾接

觸涉毒不法網站，達成有效減害之預期目標。 

(四)115 年 1月至 3月(以下稱本期)查獲製造、分裝及栽種毒

品場所總計 346 處，展現良好查緝成效。 

二、縝密毒品查緝工作 

推動「警察機關深化溯源斷根緝毒計畫」 

(一)將「溯源追查供毒藥頭」、「查獲大量毒品及製毒工廠」、

「防制幫派組織及營業場所涉毒」、「安居緝毒專案執行

成果」、「特殊查緝成果」列為評核重點，以政策引導方

式，強打供毒藥頭、針對涉毒分子積極向上溯源、加強查

緝走私毒品及製毒工廠，深入追查大麻潛在族群，並向上

截斷供應面，加強查緝外籍人士涉毒案件，防制幫派組織

涉毒牟利，因應當前治安狀況執行緝毒工作，要求各警察

機關加強查緝毒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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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5 年 1 月至 2月查獲毒品案 7,190 件，犯嫌 7,130 人，

毒品淨重 1,528.39 公斤。115 年 1 月至 2 月毒品新生人

口計 568 人，較 114 年同期 1,461 人減少 893 人 

(-61.12%)，顯見在各警察機關積極查緝製造、運輸、販

賣等毒品犯罪，並溯源追查供毒來源，有效阻斷毒品供應

網絡，達成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斷根溯源之政策目

標。 

(三)115 年 3 月 16 日至 4月 4 日辦理第 14 波安居緝毒專案，

計查獲疑似製造毒品工廠（場所）5處、大麻栽種場 2處、

混合式毒品分裝場 209 處、毒品供給面案件 1,177 件、

1,442 人，查扣各級毒品 478.8 公斤、大麻植株 112 株、

依托咪酯煙彈 4,440 顆、依托咪酯煙油 2,547 瓶、搖頭丸

4,676 顆、毒品咖啡包 2萬 5,210 包、彩虹菸 8,029 支、

犯罪使用車輛 13 輛及不法所得現金新臺幣(以下

同)2,720 萬 4,678 元等證物。 

(四)自 114 年 11 月 19 日修法導入唾液毒品快篩機制後，警

察機關立即於翌(20)日啟動唾液快篩執法取締毒駕，截至

115 年 3月底，共查獲 4,452 名唾液毒品快篩陽性、涉毒

駕車輛駕駛人；另依法舉發 180 名拒絕接受唾液毒品快篩

的疑似毒駕者，展現政府打擊毒駕犯罪的決心，有效保障

用路人安全。 

貳、打擊詐欺犯罪 

一、執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網領」 

(一)落實執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2.0 版」，除強

化原有的「識詐」、「堵詐」、「阻詐」及「懲詐」等四

大架構外，更新增數位經濟產業治理等「防詐」面向，藉

由跨部會合作及公私協力，共同達成「強化防詐意識、減

少發生數、降低財損數」三大目標。 

(二)鑒於「網路購物詐欺（下稱假網拍）」案件攀升，已於

115 年 3 月 16 日至 3月 31 日執行主題式－「追緝網購詐

財專案」，全國共計查獲 881 件、犯嫌 957 人；查扣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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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輛、其他動產價值 99 萬餘元、現金 329 萬餘元，共計

查扣不法利得 2,017 萬餘元。 

(三)為避免民眾深陷詐騙而不自知，警察機關透過各類涉詐管

道查找潛在被害人，本期計清查潛在被害人 1,830 人，攔

阻財損 3,088 萬 5,290 元。 

(四)聯合金融機構與超商，加強臨櫃關懷提問，共同攜手成功

攔阻民眾遭詐騙款項，本期計攔阻 3,474 件，29 億 5,732

萬 6,283 元。 

(五)與數位發展部合作運用自動化程式搜尋網路詐騙廣告、貼

文，並通報業者下架移除，本期計通報停權 3,696 組涉詐

LINE 帳號、移除 1 萬 727 則在網路廣告平臺刊登（例如

Meta、Google 等）的涉詐廣告。 

(六)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電信業者合作執行涉詐門號停

斷話，本期停斷話 1,452 通、攔阻 248 萬 6,902 門境外來

電。 

二、165 打詐儀錶板 

(一)為強化民眾防詐意識並感受政府打詐成果，進而願意協力

防制詐欺案件發生，共同守護財產安全，本署透過「165

打詐儀錶板」，讓民眾了解全國與各縣市每日及每月受

騙狀況、警察機關打詐成果，並辦理識詐宣導，降低詐

騙件數。 

(二)「165 打詐儀錶板」內容包含當前詐騙手法受理數及財損

數前 5 名、各縣市受理、財損、不法利得、查獲詐欺集

團件數與人數、攔阻金額比較表、每日案例及打詐成效

數據，其中案例撰擬秉持文長簡短易讀、內容具體寫實，

俾利民眾了解詐欺集團常潛伏之平臺。 

(三)本署於 113 年 12 月 1 日建置「165 打詐儀錶板」專網

（https://165dashboard.tw/），除呈現民眾被騙案例、

警察機關打詐成果及識詐宣導等，更建構資料庫功能，

方便民眾查詢、瀏覽，讓其深刻體會遭詐之嚴重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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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強化防範意識，預防被害，迄今瀏覽人次達 661 萬餘

人次，詐騙案例達 15 萬餘則。 

(四)因應詐騙手法快速演變及民眾即時防詐需求，165 打詐儀

錶板於 115 年 1月導入 AI 智能客服功能，運用生成式人

工智慧技術，整合本署「165 打詐儀錶板」及相關防詐

資料庫，提供民眾即時、互動式之防詐諮詢服務。 

參、遏止幫派及暴力犯罪 

一、系統性掃蕩黑道幫派 

(一)貫徹政府「幫派犯罪零容忍」立場，展現掃黑制暴之決心，

本署採取系統性掃黑策略，針對幫派犯罪組織之人、依附

寄生處所及不法利得等 3個面向執行打擊作為，持續查緝

各類案件幕後的幫派源頭，穩定社會治安。 

(二)本期各警察機關查緝幫派犯罪組織 195 個、查緝組織犯嫌

1,207 人。 

二、溯源刨根幫派金流 

(一) 為貫徹「打擊幕後首惡」、「斬斷不法金流」二大任務

目標，針對幫派共生共構之相關犯罪行為，確實調查幫

派犯罪組織獲利情形，運用刑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洗錢防制法等規定，進行扣押相關資產相關程序，澈底

剝奪不法所得、斷絕資金流動。 

(二) 本期共查扣幫派犯罪工具、證物與不法利得達 1 億 7,017

萬餘元。 

三、發揮偵查最大能量 

(一)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的重大變革及兒少犯罪態樣隨家

庭、社會背景等因素有所變動，為有效預防兒童及少年受

同儕、經濟、家庭等原因影響，導致犯罪誘惑而觸法，本

署持續配合執行「預防兒童及少年犯罪方案」，保障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發展。 

(二)本期發動「115 年掃蕩黑幫詐團行動專案」，共查緝幫派

詐團 58 個，犯嫌 285 人，查扣不法利得 6,088 萬 5,128

元，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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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各警察機關強勢執行「防制幫派公開活動」勤務 18

場、攔檢盤查 1,999 人次、發現少年人數 1人，已有效穩

定社會治安、遏止幫派蠢動。 

肆、掃蕩非法槍彈 

一、查緝非法槍彈 

本期查獲各式非法槍枝 165 枝，各式子彈 1,180 顆。 

二、強化檢肅槍械溯源刨根作為 

(一) 清查槍械改造場所流向 

加強查緝改造槍械場所，針對轄內查獲改造槍械場所，

追查販售模擬槍之實體店面或販售槍枝零組件之網路賣

家，釐清不法販售來源、管道，並強化科技鑑識追查改

造槍枝成品販售流向，阻斷不法改造。 

(二) 強化槍擊案件溯源 

各警察機關轄區發生槍擊案件，應釐清開槍動機、雙方

背景與衝突事由，並追查犯案槍枝不法來源及幕後教唆

者，未據實坦承者建請檢察官聲請羈押。 

(三) 系統掃黑阻斷幫派黑金 

對於涉槍擊案之幫派組織，除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究辦

外，對該集團所圍事或投資經營之營業場所，運用第三

方警政，結合警察、消防、市(縣)府機關聯合施以行政

檢查，如有發現違規情事加重裁罰，直至其圍事、經營

行業不法情事消弭為止，以阻斷不法金錢來源。 

伍、跨國合作打擊犯罪 

一、跨國警政交流，促進雙方合作 

(一)115 年 1 月至 3 月與本署駐外警察聯絡官持續洽邀各國警

政單位及國際友軍交流、會面及合作，次數達 262 次。 

(二)115 年 1 月泰國皇家警察總署助理總監英尤警中將率團訪

臺，訪賓人數共計 9 人。先後拜會本署及中央警察大學，

分享臺泰警方對於偵查科技犯罪及人才培訓制度；另於雙

北、臺中地區市政參訪，強化我國與泰國警政合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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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5 年 2 月辦理內政部部長劉世芳主持春節前夕各駐外聯

絡組視訊會議。本署署長及刑事警察局局長陪同出席，分

兩場次與全球 16 位警察聯絡官交流，聽取工作近況並表達

肯定。部長肯定面對電信詐欺、毒品、洗錢及人口販運等

跨境犯罪威脅，駐外聯絡官於情資交換、偵查協作及逃犯

追緝上扮演關鍵角色；鼓勵本署駐外同仁持續深化國際合

作，強化跨境執法能量。 

(四)115 年 3 月辦理高層出訪越南案。出訪期間拜會駐越南代

表處、越南公安部、FBI 駐越南及柬埔寨特派員、胡志明

市公安廳、入出境管理局及對外安寧局等，深化臺越雙方

共同打擊犯罪與犯罪預防。 

(五)115 年 3 月本署接待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副總理李考克閣下

（Hon. St. Clair Leacock）伉儷等一行 9 人拜會，會中

針對雙方跨境合作打擊犯罪交換意見並深化警政共識。 

二、加強跨境（國）合作，阻斷毒品源頭供給面，查緝海外詐

欺機房及緝獲重大逃犯 
本期本署與各國執法單位合作破獲 2件跨境毒品案件、3件

跨境詐欺案件，摘要如下： 

(一)跨境毒品案件成效： 

1、115 年 1 月 21 日，根據德國海關總署國際緝毒執法處

查獲毒包裹快遞情資，阻攔擬寄送至我國之 12.69 公斤

之愷他命毒郵包，嗣後專案小組將毒品置換續行投遞包

裹，循線拘提香港籍梁姓犯嫌。 
2、115 年 3 月 10 日，根據馬來西亞皇家肅毒局通報毒品

走私情資，破獲黃姓及林姓犯嫌，利用薯粉餅罐走私大

量海洛因，並查獲面交取毒之臺灣籍邱姓犯嫌。 

(二)跨境詐欺案件成效：  

1、115 年 1月 21 日，於菲律賓宿霧破獲跨境詐欺機房案後，

會同菲國移民局共組押解團隊執行押解任務，遣返竹聯

幫海森堂陳姓犯嫌等 17 人回臺受審。  

2、115 年 2 月 3 日，破獲詐欺集團招募臺籍車手赴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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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刷信用卡案，拘提集團幹部會計陳姓犯嫌，並獲准羈

押禁見、查扣鑽石項鍊 2 條(價值約 50 萬元)、現金 20

餘萬元。  

3、115 年 3 月 20 日，破獲莊姓犯嫌等 11 人涉嫌經營跨境

賭博、洗錢案，查扣不法所得總計逾 7,057 萬元。  

陸、保護婦幼及青少年安全 

一、加強校園安全機制 

(一)建立校園安全預防機制 

督導警察機關指派專人定期聯繫學校相關人員，建立緊

急聯絡電話單一窗口名冊，俾事前發掘問題，處理緊急

事故。 

(二)本署結合教育單位共同防制少年利用同儕關係招攬同學

涉入各類犯罪策進作為： 

1、利用執行校園周邊上放學交通疏導、校外聯合巡查及訪

視聯繫學校、學生等校園安全維護勤務機會，加強少年

高發犯罪預防宣導。 

2、協調轄內教育單位及各級學校辦理校園犯罪預防講習，

藉由入校宣導針對少年觸法可能面臨之民、刑事責任強

化法治教育。 

(三)妥適規劃保護查察及偵防少年犯罪勤務，本期查獲各類

型少年犯罪人數 4,106 人，犯罪類型以詐欺案 972 人最

多。 

二、落實脆弱家庭通報 

(一) 本期各警察機關通報脆弱家庭 2,010 件，查訪毒品犯監

護照顧未滿 12 歲兒童受照顧情形，查訪兒童數 1,482

人，通報兒少保護案件 180 件、脆弱家庭 246 件。 

(二) 為落實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4條之 1辦

理情形，本期抽查各警察機關隨案解送毒品犯案件98件。 

三、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 
(一)跟蹤騷擾防制法業於 111 年 6 月 1 日施行，為精進法制規

範，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跟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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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行為罪構成要件修正之研究」，以研議未來修法方

向。 

(二)本期各警察機關受(處)理 833 案，超過 8成以上跟蹤騷擾

行為經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後未再犯。 

四、施行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機制 

持續落實「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機制」，針對偏差、曝

險及觸法少年等 3種類型，已曝露在危險當中之曝險行為

積極輔導。各地方政府均已成立少年輔導委員會(下稱少

輔會)因應，目前各少輔會人力逐漸到位，可達避免曝險

行為少年進入司法體系之預防效果。 

柒、維護交通安全與品質 

一、積極取締重大交通違規 

(一) 持續加強取締酒後駕車、超速及闖紅燈等重大交通違

規，積極防制危險駕車，本期取締上開違規81萬9,219

件，占舉發交通違規總件數21.73%（376萬9,408件）。 

(二)為有效防制酒後駕車行為，持續執行本署「防制酒後駕車

工作督導考核計畫」，每月規劃1次全國同步取締酒後駕

車專案勤務，並要求各警察機關自行規劃取締酒後駕車

勤務。全國各警察機關取締酒後駕車違規1萬3,249件，

其中移送法辦7,404件。 

二、加強重點執法 

(一)落實區間測速執法 

1、為加強車輛超速違規執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

52處「區間測速執法設備」。 

2、統計區間測速執法成效，本期共取締超速違規2萬2,178

件。 

(二)強化重點路口科技執法  
1、為防止危險、高風險、易肇事、常違規路口發生交通事

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重點路口科技執法設

備」共 265 處，於 111 年 9 月 30 日全數建置完成並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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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112 年及 113 年建置案，113 年 11 月 26 日已全數建

置完成，並於 114 年 3 月 1 日總計 345 處均啟用執法。 
2、統計重點路口科技執法成效，本期共取締違規 32萬 3,794

件。 
三、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 

(一)打造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是行動創新內閣「五打七安」

重點政策之一。為展現政府澈底改善道安的決心，本署持

續落實行政院「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112 年至 116

年）」，期能早日達成交通事故零死亡的政策。 

(二)本期取締路口不停讓行人計 2 萬 8,624 件、非號誌化路口

未停車再開計 6,404 件、人行道違規（臨時）停車計 20

萬 4,813 件及道路障礙計 2 萬,4832 件，共計取締 26 萬

4,673 件。 


